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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SSD04-2022-0001

嵊教〔2022〕112号

嵊泗县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

嵊泗县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职教中心：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

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浙教基〔2022〕18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

学籍管理实际，为进一步加强全县学籍管理，规范办理程序，对

2020年出台的《嵊泗县教育局关于加强学校学籍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（嵊教基〔2020〕26号）文件进行了修订完善，请各校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（一）义务教育学校须按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办学规

嵊泗县教育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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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招收学生。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按国家规定接受九年义务制教

育，实行按学区户籍学生就近免试入学，严禁任何学校擅自举行

或变相举行选拔性招生考试或过关考试，严禁学龄前儿童在校跟

班就读，严禁各幼儿园擅自接收超龄儿童。

（二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到就读学校办理

入学注册手续。因故不能按期到就读学校办理入学注册又未办理

延期入学注册手续的，由学校督促其入学；督促无效的，学校应

当报告学生户籍所在地或乡镇人民政府，由其责令学生父母或其

他监护人送学生入学。

（三）非菜园一小、菜园三小学区户籍起始年级要求就读该

学校的，应在当年6月20日前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根据居住地及就

读意向进行预报名，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《嵊泗县非城区户

籍进城随迁子女就读城区小学量化管理办法》（见附件）进行审

核赋分。符合条件的由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对就近原则，

按积分高低统筹安排到尚有空余学额（不超过标准学额，以下视

同）的学校就读。

（四）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可进入普通学

校随班就读，学校不得拒绝其入学。其他残疾儿童少年可进入特

殊教育学校学习，无法适应学校集体学习生活的残疾儿童少年由

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安排相应的学校送教上门。对送教上门的学

生，由承担送教上门的学校或集中在特殊教育学校建立学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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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，其父母或

其他监护人应当在学年开始前提出申请，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和

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并在学籍系统中登记缓学，纳入缓学管

理。缓学期为一学年，缓学期满仍不能就学的，应当重新提出缓

学申请。残疾儿童入学年龄可以适当放宽。

（六）普通高中学校应当按照办学规模以及省、市有关招生

政策规定，严格执行招生计划，控制班级规模，有序招录新生。

学校应当在每年9月1日前完成招生录取工作，并统一注册新生学

籍。学生凭入学通知书和有关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学校办理入学

注册手续。开学后1个月内不到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，又不办理

延期手续，或延期期限内仍不报到办理者，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（一）建立以居住证为主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渠

道。外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申请本县学校就读的，其监护人必须

按规定取得《浙江省居住证》，取得时间为当年度6月10日前，

并在当年度6月20日前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根据居住地及就读意向

进行预报名，可申请积分入学。县域内现役军人、引进人才、县

政府招商引资人员子女按有关规定优先入学。县教育行政主管部

门依据学校办学规模及班额，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安排流动人口随

迁子女入学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安排，于每学期开学前

10 个工作日确认实际就读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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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申请程序。各中小学校要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随

迁子女学籍管理，严格履行申请就读手续，并将流动人口子女统

一纳入到电子学籍管理系统。菜园二小为城区外来流动人口随迁

子女就读学校，除申请菜园二小与外岛乡镇小学就读外的学校，

应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1.申请就读菜园一小、菜园三小。由嵊泗县政法委根据《嵊

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嵊泗县居住证量化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

(嵊政办发〔2016〕163 号)文件进行审核赋分，按接纳的年度计

划数及积分高低确认入学资格后，由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学

校办学规模及班额，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安排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

学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安排。

2.申请就读初中学校。居住地为菜园主城区及嵊山镇的，向

县初级中学提出就读申请。居住地为菜园主城区的，其法定监护

人需提供现在本县主城区居住并已满一年及以上证明。非菜园主

城区与其它乡镇就读初中的向海星中学提出就读申请。

3.申请就读高中学校。根据高中段录取办法进行，具有完整

本县初中三年学习经历并同时取得初中学籍的外来流动人口随

迁子女，初中毕业可以在本县参加中考，与本县户籍学生同等参

加高中段学校录取，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。在本县初中就读

取得初中学籍但无完整三年学习经历的外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，

初中毕业可以在本县参加中考，但只能报考职业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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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格落实年度招生计划。各校应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

年度招生计划，不得瞒报、漏报、错报招生报名信息；一律不得

擅自接收无学籍的学生；一律不得擅自接收未办理转学手续的学

生；一律不得招收复读生；一律不得拒收符合就读要求的学生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电脑分班制度。严格控制班级学额，根据我

县实施小班化教育的总体要求，原则上中小学最大班额控制在35

人以内。起始年级（两班及以上）实行电脑分班，未进行预报名

登记的新生或电脑分班后转入的学生，开学报到时同样实行电脑

再分班。落实“浙有善育”要求，“长幼随学”招生政策，即：多子

女家庭儿童报名参加学校招生的，其兄（姐）在该校就读的，可

予以优先录取；多子女家庭儿童如县内同学段跨校就读，允许其

转入其兄（姐）或其弟（妹）就读的学校；双胞胎（多胞胎）儿

童初始年级电脑分班，可选择捆绑分班。

（一）规范转学程序。非起始年级原则上每年只在九月份安

排转学，毕业年级原则上不安排转学。在空余学额及符合规定前

提下，应在当年度6月20日前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提出申请，经转

入和转出学校在《学生基本信息表》签署意见后，由县教育行政

主管部门核办，通过学籍系统完成转学。学生转学不得变更就读

年级，在休学期间不办理转学手续。学籍系统中的转学，一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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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在新学期开学初2周内办理。转入、转出学校和双方学校教育

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分别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学生学籍转接。

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在菜园城区学校就读的学生，

原则上一个学段内不允许转学，如小学段学生因故确需转学的，

在严格控制当年度学校转学总量与同一年级转学人数，并根据学

区户籍取得先后顺序（同等条件下考虑房产取得先后顺序）的前

提下适当安排；如县初和海星学生因故确需转学的，县初可转入

海星，海星学生需取得县初学区户籍方可考虑。

1.本县非菜园一小、菜园三小学区户籍学生申请转入该校

的，根据《嵊泗县非城区户籍进城随迁子女就读城区小学量化管

理办法》进行量化评分，按积分高低安排到相关学校就读。

2.外县户籍学生申请转入菜园一小、菜园三小的，参照外来

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申请就读城区小学办法，按积分高低安排到相

关学校就读；转入菜园二小的按有关规定进行。

3.本县户籍学生因家庭户籍迁移且实际居住地迁移，或学生

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工作且实际居住地迁移等正当理由确需转

学的，由学生或其父母、其他监护人在当年 8 月 15 日前向县

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转入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

核同意，再报转出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准予转

学，办理学籍异动。

4.普通高中学校与中等职业学校之间学生转学，限同一个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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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区域内，须符合有关转学条件，由双方学校及教育行政主管部

门核办。普通高中学生转入中等职业学校，仅限高一、高二年级

学生，且只能转入三年制专业，并应当补学相应的缺修课程。中

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入普通高中学校，普通高中学校依一定程序对

学生高中段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后，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

核办，并应当补学相应的缺修课程。

5.特殊教育学校学生转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，或普通学校随

班就读残疾学生转入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，其学籍由转入学校及

时办理转接。对转入专门学校的学生，原就读学校应当保留学籍。

6.学籍系统中的转学，一般安排在新学期开学初2周内办理.

转入、转出学校和双方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分别在5个工

作日内完成学生学籍转接。

（二）规范升学、跳级、留级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一学年升

一级。完成当前年级学业即予以升级。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

全面发展，学业成绩特别优异，能达到上一级水平，由学生父母

或其他监护人提出跳级申请，经学校核办，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

核准后，准予跳级。跳级跨越年限计入义务教育年限。升入毕业

班及毕业班学生不予跳级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原则上不得留级，

学校不得要求或安排学生留级。普通高中学生每学年经综合素质

评价测评和学业考核，符合升学条件者，准予升级。普通高中实

行留级制度。在同一学年内经补考，必修科目中仍有三科及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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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及格者，学生及其监护人提出留级申请，经学校核办，报教育

行政主管部门核准，可准予留级。毕业班学生一律不得留级。

（三）规范休学、复学。学生连续病假3个月以上或因其他

特殊原因无法坚持正常学习的，由学生父母或其监护人向学校提

出书面申请，出示县级及以上医院病历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，经

学校核办，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，可准予休学。学生患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需要隔离治疗的传染病，或

由县级及以上医疗单位诊断其患有不能在学校进行学习的疾病

的，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，学校应当责令其休学。

学生休学期原则上为1年，休学期未满，不得提前复学。因

伤病和本人不可抗拒的原因休学的，自缺课之日开始计算；出国

（境）就读的自批准之日开始计算。休学期满，仍不能坚持正常

学习者，应当提出继续休学申请，符合条件的，予以继续休学。

除意外身体伤病等不可抗因素外，初中、高中毕业年级最后一个

学期一般不准休学。学生休学期满后，应当及时申请复学，符合

复学条件的，安排在相应年级就读，并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学生到国（境）外就读的，应当遵循国家有关规定，凭有效证件

向所在学校办理相关请假手续。学校应当将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

经历在学籍信息中标记。回国（境）内后仍接受基础教育的，学

校应当接续原来的学籍档案。对于出国学习的未成年学生，不再

保留原学校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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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“控辍保学”动态监测机制。各学校在学期初要准

确掌握学生报名情况，对于未及时报到的学生，要了解其去向及

未报名的原因；对因故未办理转、入学手续的，要在规定时间内

督促其办理相关转、入学手续。如有学生辍学要及时了解其辍学

原因，并做好复学动员工作，对于无法动员复学的学生要及时书

面上报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，在义务教育年限

内为其保留学籍。

（二）强化学籍管理。定期整理比对学生学籍信息，利用中

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做好辍学学生标注登记工作，及时、逐

个追踪落实已转学但未转学籍的学生就学情况，坚决杜绝出现空

挂学籍现象，落实失学辍学情况监测。学生死亡后，学校应凭相

关证明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学籍系统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注销

其学籍。

附件：《嵊泗县非城区户籍进城随迁子女就读城区小学量化

管理办法》

嵊泗县教育局

2022年12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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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嵊泗县非城区户籍进城随迁子女

就读城区小学量化管理办法

凡申请就读城区小学的，学生法定监护人必须陪护就读，不

得寄养或由非法定监护人养护，并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有效

证件、办全转入学手续。

1.学生法定监护人已在泗礁本岛购置住宅房产并居住，且能提

供房屋产权证书的得 60 分。

2.学生法定监护人已在泗礁本岛已购住宅期房，且能提供购房

合同的得 30 分。

3.学生法定监护人在泗礁本岛无住宅房产，但入学对象的祖父

母一方在泗礁本岛已取得住宅房产，且能提供房屋产权证书得20

分。

4.学生法定监护人在泗礁本岛经商，且能提供经营许可证和租

赁住宅合同的得 20 分。

5.学生法定监护人双方在泗礁本岛工作一年及以上且有

劳动协议，并能提供租赁住宅合同的得 20 分。学生法定监护

人一方在泗礁本岛工作一年及以上且有劳动协议，并能提供租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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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合同的得 10 分。每缴纳一年社保得 2 分/人次，最高分不

超过30 分。

6.已在泗礁本岛入学入园的（根据学籍确认），得 5 分/年，

最高不超过 1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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